國立臺北大學企業管理學系與                    股份有限公司
企業實習課程合作合約書

立合約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(以下簡稱甲方)與國立臺北大學企業管理學系(以下簡稱乙方)，雙方基於合作培育專業人才，共同推展企業實習課程合作與實務訓練之互惠原則，協議訂定下列條款，共同遵循。

第1條 校外實習合作職掌：
甲方：甲方依中華民國勞動基準法及有關勞動法令規定聘雇乙方學生，並參與課程規劃、實習職務分配、報到、訓練及協助輔導實習學生之生活言行。
乙方：承辦學生企業實習課程相關業務及聯繫，企業實習授課教師負責指導學生校外實習。 
第2條 企業實習學生：
□暑期實習累計216小時以上：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學生。（3學分）
□暑期實習累計216小時以上：企業管理學系大學生。（3學分）
□學期實習累計216小時以上：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學生。（3學分）
□學期實習累計216小時以上：企業管理學系大學生。（3學分）
第3條 合約期限：
實習學生：
實習期間自民國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至民國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止。
實習地點：
第4條 實習薪資：
(1) [bookmark: _GoBack]薪資以□時薪計□月薪計，每小時/月給付新臺幣                 元。
(2) 薪資以金融機構轉存方式直接發給乙方實習學生。
第5條 保險：
(1) 實習機構提供實習學生工資者(包括工資、薪金及按時、計日、計月、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、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)，則實習學生與實習機構成為雇傭關係，提供符合勞動修件之工作，並適用勞動基準法之相關規範，實習機構需依規定幫實習學生加保勞(健)保。
(2) 實習機構無提供實習學生工資，或僅提供實習學生獎助學金或相關助學金者，則實習學生與實習機構不構成雇傭關係，得不辦理勞(健)保。
(3) 為加強校外實習學生之安全保障，除了學生團體平安保險外，參與實習學生一律自費投保兩佰萬元意外傷害保險。
(4) 倘若實習進行時，實習工作危險度超過原保險之給付標準與範圍，實習學生應主動辦理加保。
第6條 實習環境：
甲方應提供不影響學生健康及安全的專業實習環境為原則。
第7條 實習學生輔導：
(1) 甲方實習機構/單位應安排專業實務內容，訂定學習主題及教育訓練計畫，並指派專人指導，嚴格要求敬業精神與培訓專業實務技能，並適時灌輸「管理實務知識」。
(2) 甲方所安排之實習內容不得要求學生協助從事違法行為。甲方如有違反，乙方得逕行終止本合約，乙方學生與甲方勞動關係亦告終止。
(3) 實習期間經甲方同意後，乙方得安排企業實習授課教師赴甲方訪視實習學生，負責校外實習輔導、溝通及聯繫。
第8條 實習考核：
(1) 實習期間考勤依甲方規定考核。
(2) 實習期間由甲方實習機構/單位主管及乙方企業實習授課教師共同評核實習成績。
(3) 甲、乙雙方不定期協調檢討實習各項措施，期使企業實習課程合作更臻完善。
第9條 協力義務：甲方與乙方依「勞動基準法」及「國立臺北大學企業管理學系企業實習課程實施辦法」等相關規定協力辦理企業實習業務。
第10條 保密協定：為顧及甲方之業務機密，乙方學生因參加本企業實習課程合作所知悉甲方之業務機密、專業技術等，應負保密義務，均不得洩漏予任何第三人，但其已為公眾或獲甲方同意所知悉者不在此限。
第11條  爭議處理：
(1) 如發生實習糾紛或爭議，經企業實習授課教師協調未果者，得提交乙方企業實習委員會邀集甲方代表共同商議。
(2) 甲方如有違約或違法之行為，乙方得以書面限期催告甲方改正， 逾期未改正者，乙方得終止本合約。
(3) 發生實習糾紛或爭議，依勞資爭議處理法規定辦理。
第12條 本合約自簽署完成之日起生效，至實習期滿或雙方終止合約後失其效力如有未盡事宜，甲乙雙方得視實習需要協議後，另訂之。
第13條   本合約一式二份，甲乙雙方各執乙份。


立契約書人
甲　方：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有限公司
代表人：        　  　　　　　  (簽名蓋章)
職　稱：	      
電    話：	   
地    址：       
統一編號：    
　　　　　　　
乙　方：國立臺北大學企業管理學系
代表人：系主任
地　址： 23741 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151號
聯絡電話：02-8674-1111　　分機66555
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　　日
